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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
全面檢討《新竹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》，針對大型禮儀

用品訂定更明確規範及罰則。 

說    明 

一、現行《新竹市殯葬管理所公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注

意事項》針對大型禮儀用品之規定，多偏向注意事

項及視同廢棄物處理，裁罰依據尚不明確。 

二、對於長期占用暫置區、未依期限清除、反覆周轉營

利等情形，缺乏明確稽查機制與罰則，容易造成管

理灰色地帶。 

三、公有殯葬設施是公共資源，市府應建立公平、透明、

莊重的殯葬管理制度，讓家屬安心，也讓市民信任。 

辦    法 

一、清查現有暫置區使用情形，近三年核准紀錄、違規

處分紀錄及改善計畫。 

二、增訂明確罰則及累犯處分機制，並將違規業者、違

規事實及裁處結果公開公告。 

大會決議 送請市府依規辦理。 

備註：提案人須有 4 人以上連署。           本 案 於 1 1 5 年 5 月 7 日 上 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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